附件1
	序号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营养指标要求
	婴儿配方奶粉一阶段
1)、规格：≥360g/罐。

2)、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为主要蛋白来源，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 其他原料，仅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适用于正常婴儿食用，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满足0-6月龄婴儿正常营养需要的配方食品。

3)、产品保质期至少为2年及以上。

4)、每100g所含的能量应大于2050kJ。

5)、每100g所含蛋白质、脂肪、亚油酸、α-亚麻酸、碳水化合物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6)、维生素指标：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K1、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12、烟酸、维生素C、叶酸、泛酸、生物素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7)、矿物质指标：钠、铜、镁、铁（乳基）、锌（乳基）、锰、钙、磷（乳基）、碘、氯、硒，钙磷比值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8)、成分指标：肌醇、牛磺酸、左旋肉碱、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二十碳四烯酸（ARA），DHA与ARA比值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9)、微生物限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婴儿液态配方奶

1)、规格：≥70ml/瓶。

2)、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为主要蛋白来源，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 其他原料，仅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适用于正常婴儿食用，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满足0-6月龄婴儿正常营养需要的配方食品。

3)、产品呈均匀液态，无沉淀、分层，无异物，无异味。

4)、每100mL所含的能量应在250kJ（60kcal）-295kJ（70kcal）。

5)、每100kJ（100kcal）所含蛋白质、脂肪、亚油酸、α-亚麻酸、碳水化合物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6)、维生素指标：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K1、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12、烟酸、维生素C、叶酸、泛酸、生物素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7)、矿物质指标：钠、铜、镁、铁（乳基）、锌（乳基）、锰、钙、磷（乳基）、碘、氯、硒，钙磷比值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8)、成分指标：肌醇、牛磺酸、左旋肉碱、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二十碳四烯酸（ARA），DHA与ARA比值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9)、微生物限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符合GB1076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14）、符合液态产品商业无菌要求。（提供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奶
1）、规格：≥400g/罐；能量：≥75kcal/100ml。

2）、蛋白质含量：大于2.6g/100kcal。

3）、添加中链甘油三酯、亚油酸、a-亚麻酸、DHA、ARA等。

4）、钙含量大于500mg/100g ,钙磷比例1.:17-2:1。



	2
	技术服务要求
	1、提供所投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GB10765-2021要求；

2、婴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证书。产品名称中有动物性来源的，应当在配方组成中标明使用的生乳、乳粉、乳清（蛋白）粉等乳制品原料的动物性来源。同一乳制品原料有两种以上动物性来源的，应当标明各种动物性来源原料所占比例。

3、提供所投产品（包含婴儿配方奶粉、液态婴儿配方奶、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奶）生产日期2025年1月1日以后，任意一个段位的批次产品自检检测报告扫描件或复印件。检测方法及内容应符合GB 10765-2021或GB 10766-2021或GB 10767-2021及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提供所投产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液态婴儿配方奶、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奶）生产日期2025年1月1日以后任意一个段位的批次产品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CMA标识的产品检验报告扫描件或复印件，检测方法及内容应符合GB 10765-2021或GB 10766-2021或GB 10767-2021及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4、营养成分列表。营养成分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GB 10765-2021）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幼儿配方食品》（GB 10767-2021）规定的顺序列出。GB 10765-2021和GB 10767-2021规定之外的，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2012）等规定的顺序列出，并按照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可选择性成分等类别分类列出。营养成分的名称、标示单位应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标示一致。

5、以上标准若有最新版本，以最新版本的实施时间节点自动更新。

6、每(听/盒/罐)乳粉至少配一把量勺，并标明一平量勺乳粉的质量。

7、供应商所投的奶粉应能够通过奶粉食品安全质量管理电子追溯平台追溯到奶粉的相关信息。（提供产品追溯说明文件）

8、提供婴儿配方奶粉、液态婴儿配方奶、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奶必须为同一品牌。


报价函
	项目名称
	产品要求
	报价（元）
	备注

	婴儿配方奶粉、液态奶配送服务项目
	婴儿配方奶粉一阶段（≥360g/罐）
	
	

	
	特殊医学用途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奶（≥400g/罐）
	
	

	
	婴儿液态配方奶（≥70ml/瓶）
	
	

	合计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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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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